國立臺東大學規格清單(1/2)


第1頁 共2頁

案名：
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項次
	標 的 名 稱 及 規 格（需求）
	單位
	數量
	備註

	
	 
	
	
	


          （填寫規格請先詳閱2/2※製作說明，不敷使用可自行加頁並請隨申請案附上電子檔）

國立臺東大學規格清單(2/2)


第2頁 共2頁

案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案號：       ）
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規定事項：（本項由製作規格人員填寫）　

1、 採購標的為：

    □財物；其性質為：□購買；□租賃；□定製；□兼具兩種以上性質者（請勾選）。

     □勞務

二、交貨期限及地點：

1. 期限： □    年    月    日前完成交貨。

          □自決標日次日起    日曆天完成交貨。

2. 地點： □本校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□知本校區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系 
三、決標方式：

1.□總價決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□分項決標

3.□單價決標（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商）  4.□其他

四、保固期：    年

五、投標廠商應以本校所發之標單逐項填寫投標商品廠牌、型號、單價、總價、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。標單如有塗改應加蓋印章，如污損無法辨識者，標單無效。

六、投標廠商所報單價相乘相加與總價不符時以總價為準。

七、□投標時如有規格標準化或現品請檢附產品相關證明文件（如型錄或規格說明書或其他足以說明產品功能規格之資料），並依標單項次逐項標示清楚，於開標（比價）時供本校審查規格。投標商所提供之資料不夠明細，以致本校無法正確評估時，視為規格不合。提同等品者，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，並敘明同等品之廠牌、價格、功能、效益、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供使用單位審查認定以避免爭議。

八、□如為進口品，得標廠商交貨驗收時須檢附進口證明。

九、□凡經濟部公告應施檢驗商品並應附商品檢驗合格相關證明文件。商品本體上亦應貼附商品檢驗標識。

十、其他規定事項。（依個案需要由請購人自行加註）

    □1.

    □2.

※規格製作說明：（製作規格人員應注意事項）

1、規格由請購人或計劃主持人負責規劃並蓋章。

2、規格內容請依政府採購法第26條規定製定：

「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。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，應從其規定。」 

「機關所擬定、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，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，諸如品質、性能、安全、尺寸、符號、術語、包裝、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、方法及評估之程序，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」。

「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、專利、設計或型式、特定來源地、生產者或供應者。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，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『或同等品』字樣者，不在此限，但仍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，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如獨家代理或經銷不具普遍性者」。

3、不得以取得正字標記或ISO9000系列驗證證明書作為產品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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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購單位：

請購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分機：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
 (102.5.28修正版）
